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11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沙珠

江啤酒有限公司实施增资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发布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8

）。 根据该决议，本公司将以实物资产和货币资金作为出资，

对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沙公司

"

）增资人民币

27200

万元。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完成对南沙公司的部分出资，本次出资为货币资金方式，出资额为人

民币

6200

万元。近日，南沙公司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已由

2800

万元变更为

9000

万元。

由于对南沙公司增资方案中包含由总部搬迁至南沙公司的实物资产， 搬迁工程目前正在

进行当中，因此，该增资方案中除

6200

万货币出资外的其余出资需待相关实物资产搬迁完成

后方能实施。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2-06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收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收到退税返还人民币

2,390

万

元

,

全部计入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利润总额，其中

1553.5

万元计入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0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证监局核准变更公司

章程重要条款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后适用的

《公司章程（草案）》；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实际情况修订了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 公司在上述股东大会之后，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

"

湖南证监局

"

）递交了变更《公司

章程》重要条款的申请。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司收到湖南证监局《关于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

重要条款的批复》（湘证监机构字

[2012]5

号）。 上述批复核准公司变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重要条款。

经本次湖南证监局核准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982

证券简称：宁波热电 公告编号：临

2012-03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上午在宁波新

晶都酒店举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股份

90,334,779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53.77%

。 十一名董事和一名监事列席了会议，大会由王凌云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经营层建设春

晓燃机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

同意授权经营层在北仑春晓地区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250MW

，总投资约为

13.35

亿元人民

币的春晓燃机热电联产项目。

赞成

90,334,77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何晶晶律师现场见证，该所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22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福建省

2011

年第一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

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国家税务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联合签发的《关于认定福建省

2011

年

第一批和第二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

2008

】

172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

】

362

号）以及《关于

福建省

2011

年第一、二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申请的复函》（国科火字【

2011

】

327

号）的

有关规定，经有关专家评审，本公司被认定为福建省

2011

年第一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编号：

GF201135000107

），认定有效期为

3

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公司自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三年

内所得税率将按

15%

的比例征收，本公司将延续享受该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309

股票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4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21

号《关于核准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

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采用一次性发行方

式，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０％－１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３０％ － １６０％

盈利

：

７２５８．６４

万元

盈利

：

16,694.87

万元

-18,872.46

万元

二、 业绩预告修正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此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１

、公司三家控股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度新批准为高新技术企业，其所得税征收率由

２５％

降为

１５％

，增加了公司收益。

２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以来，公司采用集团化采购方式进行原材料采购，降低了公司营

业成本。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就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未能准确预告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业绩情况向广大投资

者表示歉意。

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布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

ＳＴ

河 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１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０

万元 盈利

：

５４６．０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３４０

元

—

－ ０．０６８０

元 盈利

：

０．０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一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提各

项资产减值损失；二是第四季度限电生产以及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经营情况，如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与本业绩预告公告预计业绩发

生较大幅度偏离，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第

１５

号

－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及修正公告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

ST

金叶 公告编号：

2012-01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发出通知， 会议

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上午

10

：

0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19

层召开，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 代表股份

231,616,47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叶珠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主要内容：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叶珠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工商注册核准为准），本次投资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出资，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经营

范围拟定为：股权投资；矿山建设投资；矿业投资与咨询服务；选矿（以工商注册核准为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情况：同意

231,616,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由股东代表吴金根、林辉计票，公司监事李文浩监票。 黑龙江高盛

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马雷、张理达参加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与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基本持平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

：

－１０％～５％

盈利

：

７

，

０４４

万元

盈利

：

6,340

万元

～7,39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１７

元

～０．２１

元 盈利

：

０．２０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银子岩景区接待量约

１１９

万人次，同比增约

２７％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从参股子公司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约为

１

，

１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为

６３８

万元。

３

、桂林市政府

２０１１

年给予本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补贴，

２０１０

年给予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补贴。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福隆园地产项目约交付开发商土地约

４０

亩，实现收入约

４

，

８００

万元、净利

润约

１

，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福隆园地产项目交付开发商土地

１００．４

亩，实现收入

１２

，

０６８

万元、净利润

２

，

６３１

万元。

以上因素综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变动幅度预计

为

－１０％～５％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0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31

日下午

2

点；

（

2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 下同） 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7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2

年

1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矫正中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0

人，代表股份数

439,716,963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68.7797%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数

439,478,

43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8.742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5

人，代表股份

数

238,52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373%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配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39,498,64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503%

；

反对

218,32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497%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崔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439,478,43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58%

；

此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39,655,94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61%

；

反对

60,52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38%

；

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1%

；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李晓明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0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于雷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于雷先生因

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递交之日起生效。 于雷先生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衷心感谢

于雷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2-06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4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议案，并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等媒体披露了相关

公告。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停牌，

2011

年

7

月

21

日复牌。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7

月

4

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泰

"

）、长沙市

新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腾投资

"

）以及深圳市利方新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利方新盛

"

）签署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中国银

泰拟以现金购买本公司所持有的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银泰酒店公司

"

）

100%

股权， 同时本公司拟以现金及向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安矿业

"

）

100%

股权。

本公司拟向新腾投资和利方新盛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事项的首次董事会会

议（即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基准，确定为

7.97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自重组预案公告以来，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

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本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事

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对富安矿业的具体审计、评估等工作，并认真按照有关要求，在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行期间每

30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同时富安矿业积极推进其所

拥有的上塘冲

-

银孔山铅锌矿的恢复建设工作，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本公司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富安矿业的审计工作。 富安

矿业亦无法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成满足矿山生产所必须的相关权属证明。 同时，富

安矿业的恢复建设时间较长，实现稳定生产需较长的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要求，公司

应在公告预案后

6

个月内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二次董事会并发出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 而鉴于前述原因，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召开审议重组事项的第二次董事会。

为了尊重和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与本次发行对象友好协商，本公司决定暂时终止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本公司承诺将按照董事会制定

的经营发展战略和计划，在矿产资源领域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推进重

组，实现主业转型。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2-07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公司因故终止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详见同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公告），为尽快实现公司主业转型，现在公

司正在筹划新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股票简

称：科学城、股票代码：

000975

）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开始停牌，自停牌之日起

30

天内，公司

将争取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

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若公

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 公司证券将于

2012

年

3

月

2

日恢复交易，

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 积极开展各项协商工作，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

序，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进行工作，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易

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鑫龙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束龙胜先生于日前向

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为：

１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盈利状况较好，为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快速发展的经营成果，控

股股东提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并按

１０

：

０．２５

的比例向公司现有股东派送现金红利 （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本次送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 公司控股股东束龙胜先生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束龙胜先生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

董事束龙胜、唐荣保、李小庆、张琼、张鲁毅、肖学东、姚禄仕、汪和俊

８

名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

充分的讨论，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２

，经讨论研究，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

配与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相匹配，且公司本次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公司控股股

东提议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分红的相关规

定，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以上

５

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

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

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为公司控股股东作出的提议， 需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且经公司董事会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确定最终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鑫龙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百分之十，当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

可不再提取；

（三）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

意公积金；

（四）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五）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六）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七）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以及

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八）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在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

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公司资金。

二、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一）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合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２

，

７７８．５０ ３

，

７９８．６５ ４

，

２７３．５６ １０

，

８５０．７１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

０ ６６０．００ １

，

３２０．０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的比率

（

％

）

０ １７．３７ ３０．８９ １８．２５

（二）公司最近三年实现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２

，

７７８．５０

万元，未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系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到位， 为满足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所需资金要求，

２００８

年

度当年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３

，

７９８．６５

万元，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６６０

万

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３

，

１３８．６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投向

２０１０

年度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４

，

２７３．５６

万元，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１

，

３２０

万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２

，

９５３．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投向

２０１１

年

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围绕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完善公司

股利分配政策，细化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履行相关程序，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明确预期，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2

月

1

日 星期三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2

编号：

2012-010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

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孙莉莉女士主持，会期半天。 会议采

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8

，

775

，

15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31.85 %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108

，

135

，

6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31.67%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39,50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0.1873％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林青松律师、

汪旖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5

个亿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8

，

587

，

126

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 %

，其中现场投票

108

，

135

，

656

股，网络投票

451

，

470

股；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

弃权

188

，

032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

络投票

188

，

032

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林青松律师、汪旖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1

月

31

日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证券代码：

000979

公告编号：

2012-07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

15:00

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召集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1

号院

19

号楼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永红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55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8,

195,37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9.70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

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80,618,70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965％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有

54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7,576,67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737％

。 关

联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97,990,93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9％

；

反对：

204,44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

；

弃权：

0

股。

同意公司以

57,032

万元收购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61.54%

的股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吕宏飞、马少辉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结论意见是：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31

日


